波 密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波府行复〔2025〕5号
申请人： 邓某某
被申请人：波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9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波人社〔2025〕xx号）、2025年6月11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的意见，于2025年7月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要求补发邓某某自2015年9月至2024年10月期间共109个月因波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错发薪级工资，及因薪级工资套错等导致申请人应发工资和实发工资、五险一金、年终一次性奖金等损失部分的金额。

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行政复议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申请复议的事项系行政机关针对信访诉求作出的程序性处理意见，未设定新的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及《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之规定，对信访答复不服应通过复查、复核程序解决。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对申请人的本次复议申请，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波密县人民政府

2025年7月7日


